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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797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

謝銘洋大法官提出 

 

     本件解釋的聲請人，主要是幾位地方行政訴訟庭的法官
1，他們在審理案件時，確信所應適用的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

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沒有明定寄存送達自寄存日起一定

期間（例如 10 日）後始生送達效力，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

原則，牴觸憲法第 16 條規定的疑義，於是裁定停止訴訟程

序，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。本院受理並審理後，認為行政程

序法第 74 條關於寄存送達規定，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

達效力之部分，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尚無違背。

就本件解釋的結果，本席並不贊成，提出不同意見書如下： 

本件解釋主要涉及系爭規定關於寄存送達的規定，由於

該規定並沒有如其他法律規定於寄存送達後經過一定期間

才發生效力，而是寄存送達之後馬上就發生效力，影響人民

在法定期間內行使權利的權益，因而產生系爭規定是否有違

憲的問題。 

一、 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 

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在於：「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、

公開與民主之程序，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，以保障人民權益，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這幾位法官包括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語股錢建榮法官、臺灣桃園

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昭股周玉羣法官，以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達

股吳坤芳法官。他們在審理案件時，能從憲法的高度，檢視其所應適用之法

律是否有違憲的疑慮，並於形成確信該法律違憲後提出釋憲聲請，有助於落

實憲法對於人權的保障，特於此將這幾位法官的名字列出，以肯定其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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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行政效能，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」（行政程序法第 1

條參照）。該法所要保護的法益，就上述規定的先後順序而

言，「保障人民的權益」顯然是優先於「提高行政效能」而

被考慮，如此才能達到「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」的最終目

的。 

此外，該法強調依該法所為的行政行為「應以誠實信用

之方法為之，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」（行政程序法

第 8 條參照），可見保護人民正當合理的信賴對於保障人民

權益的重要性，這也正是增進人民對行政機關行政行為信賴

的基礎。 

二、 行政行為的送達 

送達，由於事關人民的權益，因此我國在許多法律都有

設有專章或專節加以規定，包括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、

刑事訴訟法以及訴願法等。 

行政程序法所規範的主要對象，是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

的行政行為。基於該行為所製作的行政文書，應依該法的規

定而為送達，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行政處分的送達，其對人民

權益的影響也最直接。 

行政行為的送達方式，有： 

1.「當面送達」（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：於應受送達人之

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）； 

2.「補充送達」（同法第 73 條第 1 項，於應送達處所不

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，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

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）； 

3.「留置送達」（同法第 73 條第 3 項，應受送達人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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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居人、受雇人、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，

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，以為送達）； 

4.「寄存送達」（同法第 74 條）； 

5.「公示送達」（同法第 78 條，例如應為送達之處所不

明者，行政機關得依申請，准為公示送達）。 

三、 寄存送達應屬不得已的例外情形 

本件解釋有爭議的就是「寄存送達」。依系爭規定：「送

達，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

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

達人住居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，另一份交

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為送

達（第 1 項）。前項情形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得將文書

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（第 2 項）。」 

由上述規定可知，「寄存送達」應該是行政機關不能為

「當面送達」、「補充送達」或「留置送達」的情形下，不

得已的例外送達方法，不能只是為行政上的方便，就率然為

之，特別是與人民的權益有關的行政行為。 

四、 寄存送達何時發生效力，影響人民的權益甚鉅 

由於工商社會大多數人都必須上班工作，平日住居所未

必有人在，且若非住在公寓大廈或社區，也無人可以代收，

特別是由郵務機構送達者，經常是以掛號寄送（行政程序法

第 68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：文書的內容對人民權利義務有重

大影響者，應為掛號），在無人可以簽收掛號信件的情形下，

以寄存方式送達實際上是相當常見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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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寄存送達的文書內容多為對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

影響的掛號信件，寄存送達何時發生效力，影響人民的權益

甚鉅，不能不慎。特別是在寄存送達的情形，人民在未去領

取文書前，只能從黏貼於門首以及信箱內的「送達通知書」，

得知有行政文書的送達，至於該文書的內容究竟如何，完全

無法從該送達通知書上得知，必須前往寄存的郵務機構領取

之後，始能得知其內容。 

許多人因為工作、求學或是家庭因素而必須離鄉背井，

且因為並非長期在外工作、生活等種種原因，亦未辦理遷移

戶籍，導致戶籍地和實際居住地並不相同，甚至相隔甚遠，

因而必須特別回到戶籍地郵務機構始能領取。況且欲至郵局

領取掛號信，還必須有身分證和印章始能領取，因而也增加

了請人代領的困難度。縱使無戶籍地和實際居住地分離的情

形，而欲親自領取，也受到郵局營業時間的限制，這對大多

數必須工作或上班的人而言，造成相當大的困擾，通常必須

特別請假始能前往領取。因而造成在寄存送達的情形，文書

的受送達人實際上往往必須經過數日始能一窺文書內容的

窘境，然而其行政行為的效力，卻是自寄存時起就發生送達

之效力，而讓因不可歸責於己的原因無法即時看到文書內容

的人民，必須承擔不利的後果，這並不符合人民對於正當合

理行政程序的期待與信賴，亦不符合行政程序法「保障人民

的權益」的立法目的。 

五、 相較於其他法律，行政程序法的規定顯然對人民權益的

保障不足 

有關寄存送達，原本並無任何法律對其發生效力的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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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以規範，然而民事訴訟法於民國 92 年修正時，率先在第

138 條增訂第 2 項的規定：「寄存送達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

10 日發生效力。」其理由為：「一、寄存送達乃限於無法依

前二條規定行送達時，始得為之，其方式自應較一般送達謹

慎，方足以保護應受送達人之權益。爰修正原條文，並改列

為第 1 項。二、當事人因外出工作、旅遊或其他情事而臨時

不在應送達處所之情形，時有所見，為避免其因於外出期間

受寄存送達，不及知悉寄存文書之內容，致影響其權益，爰

增訂第 2 項，明定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，經 10 日發生效

力。至應受送達人如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書者，

應以實際領取之時為送達之時，乃屬當然。」 

刑事訴訟法有關寄存送達，係準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

（刑事訴訟法第 62 條：送達文書，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，準

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），因而也是自寄存之日起，經 10 日發

生效力。 

民國 99 年 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行政訴訟法時，亦

於第 73 條第 3 項增訂：「寄存送達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 10

日發生效力」。其理由為：「行政訴訟文書寄存送達之生效

日期，應無與民、刑事訴訟文書為不同處理之必要。而民事

訴訟法第 138條之規定於修正後增訂第 3項，規定寄存送達，

自寄存之日起，經 10 日發生效力，爰參照增訂之，並列為第

3 項，期臻一致」。而訴願法有關訴願文書的送達，亦準用

行政訴訟法的規定（訴願法第 47 條第 3 項）。 

由上述各法陸續增訂寄存後經過一定期間始發生效力

的規定來看，保障人民權益是最主要的考慮。民事訴訟法的

修正理由說明最為清楚，亦即寄存送達是最後一種送達方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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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較一般送達謹慎，且考慮當事人臨時不在應送達處所，來

不及知悉寄存文書的內容，致影響其權益。 

相較之下，行政程序法對於寄存送達未規定容許於一定

期間後始生效，顯然並未充分考量人民權益的保障。 

六、 本院過去解釋亦未能顧及人民權益保障 

本院於民國 98 年 11 月公布的釋字第 667 號解釋曾經就

訴願法的寄存送達生效時間作過解釋，認為「訴願法第 47 條

第 3 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73 條，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

完畢時，即生送達效力部分，尚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願

及訴訟權之意旨無違。」 

釋字第 667號解釋雖然認為訴願法準用當時行政訴訟法

第 73 條的規定而未如同民事訴訟法設有自寄存之日起經 10

日發生送達效力之規定，屬於立法政策的問題，尚符合憲法

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且無違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願及

訴訟權之意旨，亦不違反平等原則。雖然如此，該解釋也是

認為「然為求人民訴願及訴訟權獲得更為妥適、有效之保障，

相關機關允宜考量訴願及行政訴訟文書送達方式之與時俱

進，兼顧現代社會生活型態及人民工作狀況，以及整體法律

制度之體系正義，就現行訴願及行政訴訟關於送達制度適時

檢討以為因應，併此指明」，顯然該號解釋對於訴願法未規

定自寄存之日起經過一定時間後始發生送達效力，是否能妥

適、有效保障人民的訴願權和訴訟權是有所保留的。 

可惜本件解釋對此並未有所釐清，對於影響人民權益重

大的正當法律程序，只是採取和十餘年前的解釋相同態度，

並期待立法者「為求人民基本權利獲得更為妥適、有效之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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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」、「非不得參酌民事訴訟法第 138 條第 2 項及行政訴訟

法第 73 條第 3 項等規定，就寄存送達之生效日或其救濟期

間之起算另為設計」。本件解釋似乎僅是期待立法機關要能

參酌既有的規範修法改進，卻忘了自己本身也要能與時俱進。 

這裡所應進一步探究的，是否本件解釋所涉及的系爭規

定只是立法政策的問題，而不影響人民受憲法保障的權利？ 

七、 系爭規定違反憲法保障的比例原則 

固然有些行政處分在性質上並不適宜等待寄存後一定

期間才發生效力，然而寄存送達只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，行

政機關對於必須立即生效的行政行為，理應採取可以現實送

達的當面送達、補充送達、或是留置送達，而非寄存送達。

況且以本件解釋所涉的原因案件而言，其寄存送達的文書，

包括非屬職業傷病給付審定書、機車未依規定實施排放空氣

污染物定期檢驗裁罰書、營利事業所得稅補繳復查決定書、

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處分書等，這些都不是具有急迫性

而必須立即生效的行政行為。因此，如果只是考慮少數行政

行為有急迫性而必須立即生效，就要求所有的行政行為在寄

存送達時全部都必須立即生效，顯然是以偏概全。一律要求

其必須於寄存送達時立即生效，而導致人民提起行政救濟的

權益或是受憲法保障的其他自由或權利受到損害，不僅欠缺

必要性，且未能考慮不同性質的行政行為而為不同的處理，

採取的方法所造成人民權益的損害，與其所欲達成行政行為

的目的間，顯然失去均衡，違反憲法第 23 條所保障的比例原

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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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系爭規定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

除此之外，由於寄存送達生效時間的起算，不僅影響人

民的訴訟權權益，甚至導致喪失訴訟權的嚴重後果。以本件

解釋的原因案件而言，都是因為寄存送達於郵局，而受處分

人未能及時前往領取，以致於其對於行政處分所提的訴願都

因為逾期而被程序駁回。由於寄存送達畢竟不同於現實送達，

人民在寄存送達的情形，通常必須克服各種時間與距離的困

難後，始能取得寄存的文書，在取得之前，其處分的內容對

受處分人而言，顯然無從得知。 

行政處分的生效，依行政程序法的規定「書面之行政處

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；書面以外之行政處

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，依送達、通知或

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。一般處分自公告日或刊登政府

公報、新聞紙最後登載日起發生效力。但處分另訂不同日期

者，從其規定。」（第 110 條第 1、2 項）。不論是公告或刊

登、刊載，人民都有馬上由公告或刊載的內容而得知行政行

為內容的可能性；而送達，不論是「當面送達」、「補充送

達」、或是「留置送達」，受處分人也都可知悉處分的內容，

或至少可得而知。唯獨寄存送達，在未向郵務機構取得該文

書之前，完全無法由該送達通知書得知處分的內容。 

然而在無法立即得知處分內容的情形下，卻讓行政處分

發生立即的效力，對人民而言，如何能行使或維護其權利？

特別是大多數的行政處分都是對人民不利，而必須讓人民有

提起救濟的機會，系爭規定可能導致人民喪失提起行政救濟

的權利，也就是連提起訴願發動訴訟的權利都會喪失，其影

響甚至比於訴願後提起行政訴訟更大。而行政訴訟法對於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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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訴訟文書的送達，都有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過一定期

間始發生效力的規定，以保障人民的訴訟權；影響人民權益

更大，甚至會導致訴訟權喪失的行政處分的寄存送達卻未為

規定，顯然無法保障人民有合理、公平參與法律程序的權利

與機會，而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。 

本件解釋過度著重於維護政府機關行政權的「提高行政

效能」，卻忽略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係以「保障人民的

權益」更為優先，且由於系爭規定損及人民權益，恐進而影

響人民對政府機關行政行為之信賴。特別是本件解釋的結果，

多數認為是立法政策問題，必須靠修法才能提供保護，顯然

對於已經造成人民權益損害的案件，並無法有效地加以補救，

殊屬可惜。 

 


